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怒
目
相
視
：

丁
律
師
正
説
陸
歪
無
用 
.:
不
料
在
其
背 

後
出
現
者•
・
正
是
陸
歪
。・
不
覺
有
丝
不

之
；
大
聲
日

好
意
思
：
陸
歪
則
一

•■
丁
律
師
：
汝
謂
我
之
鎗
法
爲
不
可
靠

耶
：
然
則
汝
敢
不
敢
舆
我
比
艙
：
照
蜂

烹

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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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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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
・•
丁
律
師
亦
係
商
量
性
質
：
幷
非
詆 

毀
汝
・•
又
何
必
認
真
起
來
：
但
我
亦
頗 

怪
丁
律
師
：
我
暨
在
第 
一 次
會
議
時
：

丁
律■
非
提
倡
首
一

0
人
耶
：
何

於
小
月4n

間
：
心
怖
鄧
元
最
後 
一 語
■

茸.
'?:
春
流
星
花
搜
M

七
班 

乱e
丹
丸
做
近
狗
赞
范
泣
多 

化
粧
用
品
餐
行
零
浩
一 
件 

秋
迎
自   

I

 電
機
研
，药
梁
丸

此
語
附
以
兇
暴
之
目
光
：
謂
如
仍
與
彼 

爲
仇
者
：
首
殺
陣
歪
：
次
殺
照
峰••
終 

則
及
乎
己
身
矣
・
・
鄧
元
向
來
利
害
：
新

本
行
迷
新
祖
回
各
若
止
地 

道
生
熟
药
井
龙
南
玉
狂
土 

木
人
，糸
」 
-a--
rl!7
  ̂

 冬
正
  
虎

今
與
鄧
元 
一 面■

此
張
惶
：
豈
其

得
穀
人
王•
・
如
虎
添 a
:
口
到
手
到
：

新
•
到

B
藤
苗
米 
新
花
萱 ̂
 

蒙

蓮

藕
•
檳
芋
扮
葛 

油
糖
海
味,
鮮
明
鹹
魚

請
聽 

0
中
華
播
音
壹
小
哈
一

三
月
拾
豆
號
起
毎
星
期
六
晚
拾
点
四 

拾
五
分
嬉
至
拾
壹
点
四
拾
五
分
嬉• 

C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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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尊e
播
音
新
聞
及
最
新
學
調 

中
原
興
晩 

$t亜
錫
啟

話
得
做
得
：
非
制
止
照
峰
不
可•■
但
照

中
另
有
作
用
乎
・
・
丁
律
師
面
爲
之
赤
：

峰
前
日
偷
心
大
心
細••
欲
左
欲
右•
・近

囁
嚅
日
：
非
也
：
因
鄧
元
已
明
官
此
事

兩
日
受
家
人
指
摘
：
竟
誓
報
叔
仇•
・似

A
加
拿
大
卡
技
利
埠
溯
源
堂
通
吿
， 

爲
通
吿
事•
・
案
査
本
堂
元
月
拾
人
日
第
叁
次
全
体
會 

81 ，■
决 #
 

組
織
「劇
理
堂
務
委
員
會
」：
目
的
係
從
新
整
一:
各
昆
仲
欠
本 

堂
年
段
・»
租
・
會
銀
・
等 »
•
在
案
：
仰
我
昆
仲- «
如
照■
・邦 

將
各IE

案
列
左
：

8
期
限•
凡
欠
本
堂
年
費
・
房
租•
曾
限
・
要
依
下
列
期
內 ®
交
： 

方
聲
受
本
堂
之
實
業
及 
一 切
利
益■6
限
由
民
國
廿
八
年
二 

月
壹
日
起
至
七
月 
tt豊
日
止
：
如
逾
畝
期
限
：
則
此
俊
本
堂 

之
實
業
及 
一 切
利 8
:
槪
不
得
享
受
：
惟
麟
欠
之
姚
項
：
仍 

然
永
遠
追
假
：
祈
各
注
意
爲 

»::

@
雅
法
：
現
居
本
埠
之
昆
仲
：
除
分
發
欠
單
外■•
本
意
另
特
派 

委
員
疊
門
催
收
：
到
時#
依
欠
敝
敬
奕
爲
要
：»
<
兩
壇r
 

■•
見
到
此
報
吿
後
：
希
卽
將
所
欠
如
敗
繁.•
凡
我
国
仲
所 

欠
各
敝
：
槪
行
故
清
者
： #
卽
來
函
鎮
号
总
   

«'丁
塀 
8--
清 

楚
：
寄
囘
本
堂
：
叫
登
記
結
束
時
：nSSii

據
：
如
途 

期
欠 ̂
奮
滿
*

.#8w
無
如
：

之
責
任••
我
前
以
爲
保
公
堂
所
爲■•
今

把
生
死
置
之
度
外
：
不
易
使
之
囘
心
轉 

煮
・
・
然
丁
律
師
仍
望
照
峯
盛
怒
稍
下
：

則
始
知
係
協
志
堂
所
爲
也
・
・
陸
歪
握
右

然
後
再
進
一 
言
：
故
等
到
人
皆
散
去
： 

乃
拉
照■
出
月
台
：
低
聲
日
：
汝
爲 
一

拿
自
擊
其
左
掌
日
：
無
論
如
何•
・
我
必 

殺
鄧
元••
看
我
之
缉
法
可S
不
可
爲
： 

照
峰
亦
表
示
態
度
堅
决 
:.
丁
律
師
知
無

社
主
席••
鹿
細
心
想
清
楚••
幸
勿
太
過 

草
莽•
・
邺
元
亦
爽
直
之
人
：
其
官
可
信 

:
此
事
或
係
協
志
所
爲
・
。亦
未
可
定
也 

:
陸
歪
此
人
：
不
甚
可 »
:
白
日 »
 擊 

鄧
元■
・
竟
然
不
中
：
則
其
他
可
想
矣
： 

照
蜂
未
答■
・
丁
律
師
背
後
閃
出 
一 人••
一

从
r:3
者
：
即

一密而 
之所一

和一

二
月
八
月
採
根
陰
乾
：
若
供

售
賣
者
：
地
黄
採
取
時
：
少
和
以
泥
：

用
草
束
之?

已
足
。.
」

供
種
子
以
備
栽
植
者
：
則
曝
晒 
一 
日一 

後6
之
：
其
法
擇
高
燥
之
泥
维
：F
 

稻
篇:
上
置
地
黄
一
層
：
不
爪
過
密

而.
、

恐
其
腐 

-«
・•
再
鋪
稻M

l

於
地
黄
匕
：
録 

上
復
置
地
黄
如
舊•■
如
基
二
層
：
不
可 

過
高
，・
恐
受
上
層
壓
力
・•
以
致
下
層
腐 

爆
也
：

▲
製
法 
陳
葳 s
日
：
乾
地
瓦
本69

不 

官
生
乾
及
蒸
乾
：
方
家
所
用
二
物
各
別 

:
蒸
乾
卽
溫
補
：
生
乾
即
平
宣
：
當
依 

此
法
用
・■
李
時
珍
日
：
本
經
所
謂
乾
地 

黄
者••
即
生
地
黄
之
乾
者
也

:..-.-其
法
取 

地
黃 
一
百
斤
：
擇
吗
者
六
十
斤
：
施
學

■■
晒
令
微
皴
・
・
以
操
下
者
一 

中
搗
紋
汁
盡
：
投
酒
：
更

•
木 

"••
幷

前
地
黃
・•
日
中
晒
乾
・
・
或
火
燃
乾
用•
・

廖
俠
懐
來
春
將
赴
越 

被
稱
爲
伶
界
聖
人
之
廖
俠
懐
：
目
逃
出

*̂
*̂

裡
除
奸
•

與
權
所
得
之
利
：
乃
亦
不
跟
・-
而
此
平 

民
居••
乃
冬
綺
靈
中
人
・•
髙 @
捲
髮
者 

觸
目
皆
是
・
，與
昔
日
跣
足a
頂
者••
大 

異
其
趣
矣•
。

:
建
有
小
樓
多
座
爲
平
民
居■•
以
容
納 

一 般
平
民
：  

®

 處
地
瀕
海
凌
：
形
如
一 

小
洲•
・
有
小
橋
可
通
：
三
面
環
水•
・遙 

對
靑
洲
・
・
環
山
臨
海
・
・
風
帆
沙
鳥•■
暮一 

靄
夕
暉■■
風
景
絶
佳••
樓
分
上
下
兩
層 

:
新
式
建
築
：
光
線
空
氣•
・
均
適
合
衡 

生
・
・
而
厨
房
水
厠
亦
都
具
備
・•
固
爲
小 

家
庭
者
良
好
住
所
也
・
・
且
屋
租
極
廉■
。 

每
月
毎
層■■
由
政
府
收
囘
租
金
西
紙
二 

元
。・
椎
當
時 
一 般
人
上
：
以
敏
處
遠
離 

市
圖
・
・
交
通
不
便
・■
且
平
民
居
三
字
・。 

又
頗
有
階
級
之
涵
義■•
故
中
等
人
家
： 

往
住
者
極
少
・
・
個
中
住
客
多
爲
勞
苦
大 

衆
及
附
近
澳
民
而
已
：
乃
自
拒
敵
發
牛 

:
廣
州
淪
陷
：
內
地
人
多
紛
赴
港
澳
以 

謀
暫
避••
港
澳
人
口
能
增
・
・
人
名
屋
少 

:
求
過
於
供
：
租
價
飛
漲
：
日
凡
數
起 

，・
如
平
日
値
租
七
八
元■■
今
竟
漲
至
一一 

三
十
元
者
：
而
亦
不
易
得•
，於
是
乃
有 

思
及
此
平
民
居
者
・
・
且
內
地
來
澳
人
士 

•
・
多
非
在
澳
有
瞰
業
者
，・
以at

處
遠
離 

市
1S 
・
旣
可
遠
雌 *
1
・
而
風
景
優
美
： 

有
如
世
外
桃
源•
・
乃
紛
紛89

往
居
住
・・ 

惟
酸
處
房
屋
早
吿
人
滿
・
・
求
之
者
乃
出 

賣
與*
居
住
客
讓
一 
席
地♦
・
而
此
種
讓

部

界

奉
和
梁
領
事
紹
簪
讓

卦4

仅

烟
證
館
思
傲
乾
坤 
芳
草
天 ®
綠
到
門 

才
子
官
卑
閑
寫
意 
衆
生
佛
念
敢
忘
尊 

人
間
使
節
特
遺
愛 
海
外
僑
民

61 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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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務
早
知
桑
梓
好 
政
淸
痔
暇
把
文
論

其
二

花
開
莫
漫
折
枝
逓 
杜
牧
得
春
感
不
支 

豈
有
桃
源
人
避
世 
但
栽
修
竹
俗
能
醫 

青
雲
步
上
途
程
遠 
明
月 »
中
儒
者
期 

要®
使
星
高
處
望 
樂
天
今
日/
奚
疑 

▲
正#
 
昨
黄
星
甫
和
吳
建
業
故
國
件 

:
其
四f  
fl虞
同
室
動
心
兵
，會
看
勝
利 

成
功
日
・
收
拾
河
山
掃
不
亭J:r

虞JIS  

「危
丁
二
看
一
聲
爭
三
亭
瀛
「事
？
合 

併
更
正
・・

可
挽 

19:
麼
然
而
去
： 

(
未
完)

醫
藥
正
論
皿一一(
國
醫
林
四) 

▲
地
黃

▲
命
名 
地
黄
有
生
熟
二
名
：
新
鮮
未 

經
乾
者
名
生
地
黃•
・
蒸
晒
製
熟
者
名
熟 

地
黄■■
俗
又
有
謂
拌
酒
晒
乾
者
稱
乾
地

^̂
^̂
11̂
 

!■

黄•
・
其
實
乾
地
黃
即
大
生
地
也
：

▲
處
方
用
名 
生
地
黃
則
有
稱
：
項
生

地
・
・
生
地
黃••
原
生

生
地
：
生

地
炭•
・
熟
施
黃
則
有
云••
大
熟
地   

•:製 

熟
地
：
鹽
水
炒
熟
地
・.
秘
仁
炒
熟
叔•
・ 

九
製
熟
地
等
等
名
詞
：

▲
古
籍
別
名 
本
經
稱

e

卡•
芭
•
。和
漢 

葯
考
則
云
陽
精
：
深
深
奶
：
婆
婆
奶
： 

牛
奶
子
・■
還
元
大
品
：
砂
活-
，芭•■
地 

精
・
。

▲
學
名 

R
chm

annia  Lutea.

▲
基
本 
屬
玄
參
科
：
葯
用
普
之
根
 

▲
產
地 
辣
仁
山
藥
物
牛
產
辨
云••
地

・
海
陽•
武
陟•
温•
孟 

一
新
・
・
以
溫
孟
二
縣
出

黄
產
河
用 

四88

・•
八.

產
爲
多
。・
製
熟
地
亦
以
溫
孟
二
縣
出
者 

爲
最
良
，■

▲
形
態 
地
黃
生
時■
・
形
如
蕃
薯
：
葉 

藤
亦
相
似
：
莖
高
五
六
寸
・
・
葉
厚
叶
互 

生
。•
作
長 
欄
圓
形■•
邊
緣
有
鋸
歯•
・面 

有a
 紋
毛
茸
・■
花
作
總
狀
花
序
排
列
： 

有
黃
白
色■■
或
带
紫
色
而
爲
唇
形■
・花 

冠
：
其
根
內
部
色
黃
・
・
乾
則
變
黑■■
但 

有
根
莖
細
長
・
・
皮 *
肉
厚
・■
皮
部
皺
紋 

緻
密
者
：
亦
有
根 S
肥
大
・
・
皮
厚
：
皺

洪
門
僵
」

淪
陷
區
後•
・
虱
身
島
上
：
未
會
現
身
舞 

台
：
自
此 »
鼓
催
残■■
稍
負
痔■
之
伶 

官■•
皆
重
視
舊
曆
新
年
之
黄
金
時
代
： 

相
率
爲
掘
金
連
動
：
廖
之
行
止■
・
迄
未 

有
所
聞•
・
或
云
：
廖
將
於
來
春
歲
首
・・ 

與
白
駒
柴
在
利
舞
台
重
張
旗
鼓•■
此
是 

後
話
：
亦
未
據
確
實
報
吿
也
：
頃
得
少 

新
僖
自
越
貽
菓
報
書■■
旁
及
廖
出
處
事 

:
9
云
：
宫
權
在
港
時
：
已
與
廖
磋
商 

圓
滿
：
廖
次
於
來
春
元
月
之
杪•
・
買
棹 

南
遊
：
與
傕
合
作
・
・
以
技
新
越
南
同
胞 

:
行
程
最
遲
不
出
二
三
月
間■■
廖
之
行 

:
不
於
歲
之
晚
而
在
春
之
初••
則
其
有 

戀
於
香
島
之
黄
金
時
節
・■
假
亦
可
信•• 

屡
赴
越
之
行
旣
定
・
・
利
舞
台
之
短
期
合 

作
・■
恐
亦
解
爲
事
實
耳
。■
廖
本
人
未
曾 

到
越
南
・•
故 @
 少
新
權
以
動
其
事
・
・
今 

權
作
如
是
曹••
實
可
信•■
(
明
明
〕

@
敵
在 

一 

龍
眼
洞
構
壕
中
地
雷 

C
 

I
)
 

一
廣
州

<-北
郊
有
龍
眼
洞
・■
|

南
主
専 

.".'"
政
府
：
在
此
築
取
用
工
事
至
多
：
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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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處
地
勢••
確
爲
守
廣
州
市
之
內
衡
線
：
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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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侵
専
之
敵
・•
近
亦
注
怠
及
此
：
以
求
保 

其
僥
停
得
來
之
廣
州
：
故 

31 者
寵
在
四 

郊
大
墨
建
築
工
事■
・
就
龍
眼
洞
方
面
： 

尤
注
意
於 M
S
建

161

以
備
堅
守
：
但
知 

我
方
取
旅•■
叁
廣
州
之
日
・•
近
郊
處
耍 

院■
・
均
埋
有
地
雷
・
・
且
至
肿
秘
：
隱
痛 

ft
工
：
及
退
：
地
雷
均
未
移
去
：
昨
聞 

凯•
・
寇
工
兵
日
前
在
龍
眼
洞
構
陣
地
・・ 

揮
鋤
入
土
・•
從
事
建
築
・
・
竟
因
鐵
下
處 

正
军
我
軍
昔
日
埋
下
之
地
雷
聯
絡
電
掣 

:
電
流
一
動
：
餃
處
埋
下
之
地
留
凡
十 

餘
個
；
分
佈
前
後
左
右
・■
完
全
爆
裝
： 

塞
兵
及
工
兵
信
時
在
此
工
作
者
凡
百
人 

■■
無
不
凌
空
腾
挪
・
・
血
肉
横
飛
：
斷
頤 

斷
肢
者
：
尸
舞
空
中
者
：
佔
其
大
牛•
。 

俺
倖
不
死
者
亦
多
被
傷•
・
其
能
不
傷
不 

死
者
・
・
絕
無
僅
有
：
血
肉
狼
藉
・
・
事
爲 

從
太
和
继
來
人
語
者
：

馬
交
平
民
居
近
况

(
依
丹) 

澳
門
政
府
富
局
，・
年
前
爲
整
飭
市
政
發 

展
埠
務
起
見
：
曾
在S8  

PI
左
右••
蓮
峰 

^
 前
：
直
對
总
狗
塲
之
快 
竹
頤 
子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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